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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红色法治文化特点的研究，

提升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

心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研究员说。

　　莫纪宏说，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提

出了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指引和行动规划，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法学学术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突出我国文化法产生、

发展和充分发挥自身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繁荣

和进步方面作用的特点。其中，对中国红色法治文化的关

注和研究，尤其是制定出台保护红色资源文化方面的法

律法规，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于

文化法学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学学术体

系的重要事项。”莫纪宏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与魂。我国有很多值得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的红色

法治文化资源，比如，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通

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

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马锡五审判

方式”，树立了人民司法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及推动下，我国先后出台了

一些涉及革命英烈、革命文物等具体性、针对性法律法规。

　　“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保护、管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作出详细规定，这自然适用于革命文物。英雄烈士保护法

对建立和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作出明确的规定。”莫纪宏说。

　　一些地方也在积极完善相关制度，推动红色法治文

化的传承和弘扬。

　　2020年4月28日，山东省临沂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沂市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

条例》，同年7月1日起施行。据了解，该条例是国内首部以

红色精神资源保护与传承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力求用

法规制度的形式推动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实现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2022年1月，以革命文物为立法对象的省级地方性法

规———《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施行，对江西省行政

区域内革命遗迹、革命文物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

运用等进行全面规范，为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近200部

法律、法令、条例、训令以及296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43650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提供法治保障。

　　四川省司法厅制定出台《四川省红色法治文化遗存

目录编制管理工作规范（试行）》，明确遗存目录编撰的

工作机制、工作原则、表现形式、承载内容，确保目录的

红色基因、法治元素和四川特色。2021年7月1日起，《四

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施行，从立法层面对红色

法治文化进行保护。

　　莫纪宏认为，我国在红色法治文化方面的立法实践

和经验，能够为制定专门的红色资源文化保护法提供有

益借鉴。

　　“目前还没有红色资源文化的专门立法，相关规定仅

散见于文物保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中。这些规定

未能涵盖所有红色资源文化的保护和管理，而且对如何

运用红色资源文化鲜有涉及。对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制

定红色资源文化保护法。”莫纪宏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

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加强对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传承

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对此，莫纪宏提出，要着

重关注和研究中国特有的文化法现象，加强对红色资源文

化立法工作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红色

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也要投入必要的学术关注。

　　“树有根，水有源。红色法治文化的挖掘、使用和宣

传、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文化观为指导，

要注重红色法治文化的源头和根。”莫纪宏说。

　　“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历史来看，1919年五四

运动前在北京大学产生的‘亢慕义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源头，也是红色法治文化的源头，这个问题应当

引起法学界的关注，要下功夫挖掘这方面的材料，形成红

色法治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兴盛和制度的路线图。”莫纪

宏特别强调了红色法治文化溯源的重要性。

　　莫纪宏指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红色法治文化现象，是文化法学立足于

中国实际、揭示文化法现象存在和发展规律、展现文化法学

的中国特色、传播中国声音的最具典型和代表意义的研究

对象。在国家层面制定红色资源文化保护法，有利于深化人

民群众对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认识，增强人民群众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

□ 本报记者  黄辉

　　七月的赣南，山水含情，岁月凝香。

　　叶坪的千年古樟，依然生机勃勃，枝繁叶茂；沙洲坝的红军井，

仍旧清澈见底，甘甜如饴。

　　穿越历史的风尘，往事历久弥新。走进江西赣州瑞金市革命旧

址群，《法治日报》记者仿佛穿越时空，又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烽

火年代。目之所及，古木参天，绿树成荫，土黄色的房屋外墙上，斑

驳的标语虽然已经褪色，沉淀的却是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红井革命旧址群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的第二个驻地，也

是闻名中外的“红井”所在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

旧址便坐落其中。

　　近年来，赣州市充分利用革命旧址优势，通过开展诵读红色家

书及《八子参军》《信念的力量》红色故事、学习传承中央苏区司法

史、中央苏区法治精神等主题教学活动，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群众开展法治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深挖红色法治内涵，讲好红

色法治故事，让红色法治文化在赣南红土地上代代相传。

让“遗址”长留“遗志”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幅幅清晰的展图，安静地珍藏在司法

人民委员部旧址的玻璃橱柜里，供往来游客驻足观看。

　　多年来，司法部、江西省司法厅、赣州市司法局对该旧址的修

复给予了大力支持。修复后的旧址保留了原客家祠堂的建筑风貌，

占地面积313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2018年，该旧址入选

首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旧址内，大量的史料图片和实物展陈，生动再现了苏区军民开

展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和探索。苏区司法机关在这里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草创到健全，初步建立起苏区法律体系，如《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土地法》《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重要法律文

件，就是在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陈列部分都有历史照、旧址照、文物照

等史料，配备电子地图及相关文摘，并辅之以艺术油画、电子翻书、

一体机、触摸屏，让前来参观学习的群众更直观了解中央苏区司法

史，了解中央苏区时期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加强保护是前提。”赣州市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郭佩群表示，要让“遗址”成为群众了解中央苏区司法行政

工作实践、继承革命先辈“遗志”的重要窗口。

让“流量”成为“留量”

　　今年“七一”前夕，司法人民委员部旧址内人潮涌动，许多游客

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回顾那段撼人心魄的红色历史。

　　“苏区时期，我党先后起草和颁布了包括土地法、婚姻法、劳动

法等在内的130余部法律法规。”讲解员介绍，这些法律法规对巩固

新生的革命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司法行政制度的建

立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红军战士的身

上，也深深烙在每一个参观者的心中。”游客徐先生深有感慨。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革命旧址群参观学习的游客达200万人

次。赣州市司法局充分利用这些“流量”优势，广泛开展红色法治基

因传承教育，着力将旧址打造成为“三大阵地”（党史学习教育基

地、法治宣传教育阵地、思想改造与道德教育阵地），让法治精神永

留游客心中。

　　同时，赣州市司法局开展“走进司法部旧址、传承红色基因”主

题党日活动，作为深化和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主题教育、党纪

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组织司法行政干部职工和法律服务工

作者，向先烈敬献一次花篮、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走一段苏区路、喝

一口红井水、听一堂党史课、唱一首红军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筑牢忠诚根基、锻造过硬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

笼访贫农。”这首脍炙人口的苏区民歌至今在赣南大地广为流传。

让“红样”实现“弘扬”

　　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矗立着一栋历史久远、气势恢宏的祠

堂———“钟家祠堂”。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劳动感化院旧

址，祠堂门口蹲着一对石狮子，昭示着昔日的威严，斑驳的大门和

散落的瓦砾记录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党史专家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让

生效司法裁判更好地得到执行，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创设了劳动

感化院，并制定《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将违反苏维埃法令的罪犯

改造成遵守法律、具有某种劳动技能、自食其力的“新人”。

　　历史照进现实，法律照亮人生。近日，瑞金市司法局组织社区

矫正对象来到劳动感化院，通过聆听红色故事、现场教学等方式，

激励矫正对象继承先辈优良传统，自觉遵纪守法，早日回归社会。

该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逐年下降，2022年首次实现“零重

犯”，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郭佩群介绍说，近年来，赣州市司法局立足旧址“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的定位，拓展延伸工作触角，把保护和传承红色法治

基因作为重大使命责任，充分汲取中央苏区司法行政历史养分，大

力弘扬苏区红色法治精神。

　　——— 出台《赣州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推动瑞金“共和国摇

篮”景区、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等重大红色旅游项目成功落地。充

分挖掘司法人民委员部历史资源，组织编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

法行政史》，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 弘扬苏区时期“轻骑队”做法，整合政法力量组建18支“红

都”政法轻骑队，在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普法宣传、参与法治实践等

方面实现关口前移。队伍组建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780件，开展普

法宣传300余场。

　　——— 借鉴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和情景剧法治宣传模式，通

过编唱法律歌谣、戏剧，创作普法短视频、绘制普法小漫画等活

动，将法治理念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实现法律知识

指尖学、红色法治故事掌上听。2021年以来，赣州市组织律师编创

情景剧、山歌、说唱、小品等节目，推出《赣南律师来说法》等一批

律师说法栏目，用身边的案例、鲜活的语言阐释法律知识，受众达

700余万人次。

　　激活红色法治基因，擦亮法治文化新名片。如今，赣州市已将

红色法治文化融入城乡规划、文旅项目、红培基地等领域，先后打

造红色法治文化阵地27个，其中9个获评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1

个获评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 本报记者  周文馨  赵志锋

　　茫茫黄土塬上，巍巍子午岭下，有一个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的小

镇———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

　　潺潺葫芦河穿镇而过，河东岸是南梁革命纪念馆、陕甘边区苏维

埃政府旧址；河西岸，则是窑洞式民居，青砖白墙、错落有致。

　　这里，诞生了西北最早的红色政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红军长

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

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这里，产生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法律体系，诞生了“马锡五审判

方式”，孕育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

神和独具特色的南梁红色法治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的精神旗帜和永恒动力。

红色法治沃土

　　发行苏票，流通金融，解决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保护小商人，允

许其来苏区做生意；成立集市，便于交易……

　　这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南梁地区实施的经济政策。

　　在南梁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被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

席”的习仲勋，创造性地制定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

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教育改造等“十大政策”。

　　“这些政策特色鲜明，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

域，对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梁干部学院

教务部主任张全钰说。

　　随着“十大政策”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辖20多个县推行，边

区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老百姓当家作主，出现“只见公仆不见

官”的良好局面。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

里头。”——— 说的是当时南梁的“投豆选举”，这是宝贵的民主探索。

　　张全钰介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

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廉政法规。比

如：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正是有了这些规定和法令，当时

陕甘边根据地没有发生过一起贪污案件。”

　　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走村串户，与群众同吃同住，调

解纠纷，办理案件，这种“审判与调解结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做

法，经过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

锡五的不断实践，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我国的司法建设作

出重要贡献。

　　其中，“刘巧儿”的原型——— 华池县女青年封芝琴的婚姻上诉案，

便是马锡五办理的典型案例之一。

　　有一天，马锡五来到华池县巡视工作，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

告状，声言她对县司法处的一审判决不服，要求马锡五秉公处断。

　　马锡五调查走访并在悦乐区召开三乡群众大会。当着上千群众

的面，逐个询问当事人，征询了在场群众的意见后，马锡五代表法庭

当场宣判封芝琴与张柏自愿结婚，其婚姻准予有效。马锡五又当场给

封芝琴和张柏发放结婚证书。

　　张全钰介绍，马锡五所创造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

式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创了将党的

群众路线运用于司法审判实践的先河，为人民司法工作树立了

一面旗帜。

赓续红色血脉

　　2023年6月，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全省法治文化论

坛在南梁革命纪念馆举办。

　　此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法治文化教育基地被命名为“第四批

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成为甘肃首个国家级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近年来，庆阳市深入挖掘红色法治资源，编制完成《南梁陕甘边

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保护规划》《庆阳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等规划和方

案，2012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14.8亿元，建成革命纪念馆12处，保护修

缮重点革命遗址遗迹30处。

　　甘肃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杨学鹏介绍，甘肃不断深入挖掘南梁

红色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先后成立“传承和弘扬南梁精神”专题研

究课题组、南梁精神研究中心等机构，形成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南梁红色故事》《南梁红色遗址遗迹》《南梁之光》《南梁红色法治文

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等系列专著和学术成果。

　　甘肃还把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纳入法治甘肃建设“一规

划两方案”和“八五”普法规划，推动红色法治文化与脱贫攻坚、法治

建设、平安建设、基层治理、政法队伍建设等深度融合，真正使其转化

为全民共享、开展普法、改进司法的“鲜活教材”和生动实践。

焕发时代光彩

　　“太好了！这3万元可帮我们解决了小林后续治疗的大问题。感谢

宁县检察院，感谢检察官！”小林的父亲激动地连声说道。

　　原来，2022年1月9日，麻某持手锯进入11岁的小林家，用手锯将小

林头部、手部砍伤，造成小林轻伤二级。麻某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力。案发后，麻某除支付小林4000元医疗费外，

再无任何经济能力赔偿。

　　宁县检察院“马锡五式检察工作室”主动摸排发现，小林家系低

保户，家庭收入来源单一，经济困难，于是帮助小林的父亲提交了国

家司法救助申请材料，最终为小林申请到国家司法救助金3万元。

　　“马锡五式检察工作室”是庆阳市检察机关传承弘扬南梁红色法

治文化、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举措之一。

　　庆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春芳介绍，2022年3月，庆阳市检察院在

全市建立9个“马锡五式检察工作室”，立足法律监督和司法办案，在

联系群众、为民纾困、化解矛盾、推进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全市检察机关依托“马锡五式检察工作

室”共化解矛盾纠纷268起，帮助567名农民工讨回薪资884余万元，发

放司法救助金254.95万元，助力99名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庆阳市司法局副局长魏彦坤介绍，庆阳市司法局深入挖掘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浓厚的红色法治文化资源，深入研究“刘巧儿抗婚案”“马锡五

审判方式”等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价值，于2014年推出“巧儿说法”普法品

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身边的法律顾问”。10年来，“巧儿说法”红色法治

品牌已经成为全省、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普法品牌。

　　庆阳市积极借鉴“豆选法”等选举模式，创新推行村级协商民主

议事机制，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影

响农村发展的矛盾隐患。目前，全市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11个，全省示范村（社区）132个，全市示范村（社区）100个，培养农

村“法律明白人”5700多名，培育学法用法示范户690户，为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

　　南梁红色法治文化在陇原大地上历久弥新，在传承发扬中不断

焕发出时代光彩。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红色法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中形成的宝贵红色遗产。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传承

弘扬红色法治文化，是时代之命题，也是时代之使命。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近年来，我国不

断强化立法保障，加大普法力度，让红色法治文化亮起

来、立起来、活起来，在发掘、研究、整理、保护、利用红色

法治文化方面走出了新路径。

立法步伐加快

　　红色文化资源是研究和传承红色法治文化的重要载

体，必须保护为先。加强立法对包括红色法治文化在内的

红色文化的保护，尤为关键。

　　前不久，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再次提请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修订草案二审稿进一步突

出和完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文物的保护，将与中国共产

党有关文物的保护单列一条并增加“伟大建党精神”的表

述，规定：“对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有关的文物，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对红色文化进行专门立法，但在一

些法律中有所体现。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法将红色文化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对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

和利用提出明确要求，有关条文还对发掘具有历史价值、纪

念意义的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发

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等作了规定。再

如，英雄烈士保护法对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保护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作了规定。有关条文对举行英雄烈士纪念活

动、研究宣传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等作了规定。

　　此外，黄河保护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对传承红

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从不同角度作了规定；教育法、家

庭教育促进法、档案法、图书馆法等法律对继承革命文化

作了原则规定。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制定法治宣传教育

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广播电视法，修

改旅游法等作了安排。据悉，有关立法项目拟对红色法治文

化、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作出规定。在《国务院2024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中，由司法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起草的《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位

列其中，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

地方积极探索

　　近年来，在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方面，地方先行

先试，作出有益探索，为红色文化扎起法治保护的篱笆

墙，形成地方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制度体系，为红色法治文

化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遵循。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截至目前，与红色

文化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有50件（省级14件、设区的市级

36件）。这些地方性法规有的属于综合类法规，适用于所有

红色资源，既包括实物也包括文化精神，如《山东省红色文

化保护传承条例》等；有的聚焦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红色资源

保护，如《陕西省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等；还有的侧重于

保护革命文物、烈士纪念设施等实物，如《江西省革命文物

保护条例》《邯郸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条例》等。

　　与此同时，各地抓紧出台相关规定，形成红色资源保

护规范体系。比如，江苏南京出台雨花台烈士陵园保护条

例，与之前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相互呼应、点面

结合；福建龙岩出台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后，制定条例

实施方案和金融支持政策；四川出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

条例实施办法，确保条例规定落实落地。

建立遗存目录

　　立法守护红色资源只是第一步，用好红色资源、研究和

宣传红色法治文化，离不开红色法治资源的挖掘和整理。

　　2021年12月，四川省宪法宣传周线上主题活动公布《四

川省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第一批）》名单，吸引650万余

人次在线观看。一张张生动的照片、一件件精致的展物、一

处处古朴的遗址，组成了四川独有的红色法治文化地图。

　　2021年以来，四川在全国率先启动编纂红色法治文化

遗存目录，加强红色法治文化遗存发掘与保护。截至2023

年5月，四川已发布两批次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收录

文献、文物、旧址和人物纪念馆（伟人故居）4类，包括“川

陕省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旧址”“川陕省苏维埃法令条

例”“红军十大约法”等20项红色法治文化遗存。这是四川

对红色法治文化资源开展梳理调研的首项成果，也是全

国首个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

　　目前多地进一步加大对红色法治文化的发掘力度，

探索建立红色法治文化遗存目录，开展系统研究，传承红

色法治基因。

加强资源研究

　　加强红色法治文化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法治基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指出，

“加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

制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对红色法治

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研究。比如，甘肃省成立“传承和弘扬

南梁精神”专题研究课题组、南梁精神研究中心等机构，形

成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史》《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与创新

研究》等系列专著和学术成果。又如，陕西延安鼓励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持续开展延安时期红色法治文化、陕甘宁边区

法制史等领域的课题研究，支持专家学者系统性、基础性

的材料整理和专题性、创新性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深入研究中，红色法治文化的内涵被不断挖掘，红

色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得以阐释。

打造普法新图景

　　如何让红色法治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是

当前普法工作的一项新的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要

求“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宣传、传承”。

　　近年来，各地把红色法治文化作为贯穿法治建设的一

根主线，积极探索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持续擦亮

红色普法品牌，全面展示红色历史中的深厚法治底蕴。

　　红色文献、曲艺剧、音乐剧、舞台剧……多地大力推出

红色法治文化精品，以各类雅俗共赏的形式讲述荡气回肠

的红色历史。一批以宣传普及红色法治文化为主题的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在各地陆续建成推出，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红

色法治教育实践活动，推动红色法治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提供了红色法治文旅新体验、新玩法，让红色

法治文化“活”了起来。直观生动的法治AR轻应用、系列红

色法治微视频……多地利用科技手段拉近了红色法治文化

与群众之间的时间距离和地理距离，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

中点亮红色法治文化传承的熊熊火炬，红色法治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红色法治基因代代相传、历久弥坚。

编者按

　　沉沉暗夜，革命先辈点燃起向往光明、追求法治的火种。

  红色法治文化由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赓续红色法治血脉，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

神谱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光照神州。本报今日推出红色法治文化特别报道《点灯人》，敬请关注。

红色法治文化保护传承历久弥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项目拟对红色法治文化保护发展作出规定

让红色法治文化亮起来立起来活起来

溯源红色法治文化增强道路自信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

“红井”依然甘甜葫芦河潺潺流淌

  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

委员部旧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红井”、

列宁小学、寨子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南梁

革命纪念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北

京人民大会堂。

（资料图片）  

葫芦河潺潺流淌 “红井”依然甘甜


